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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胜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雪菘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立新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4,074,474,021.60 13,388,002,803.48 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054,997,187.43 7,156,242,212.16 -1.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133,536.62 112,027,857.71 -53.4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89,988,099.15 1,417,962,903.65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109,708.23 178,869,251.02 -3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4,244,694.62 155,169,487.78 -4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2.68 减少1.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1 0.0575 -38.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1 0.0575 -38.9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89,365.85 2,883,922.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960,536.97 21,219,916.9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01,147.89 826,185.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6,395.52 -2,967.54

所得税影响额 349,210.51 -62,043.85

合计 12,553,865.70 24,865,013.6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88,12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吉林广播电视台 983,337,364 31.61 0 无 0 国有法人

长春广播电视台 152,113,414 4.89 0 无 0 国有法人

吉林省吉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9,054,400 3.18 0 质押 18,000,000 国有法人

延吉广播电视台 70,653,136 2.27 0 质押 70,653,10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248,084 2.13 0 无 0 未知

敦化广播电视台 61,177,828 1.97 0 质押 50,000,000 国有法人

吉林市广播电影电视总台 42,514,384 1.37 0 质押 20,760,000 国有法人

桦甸广播电视台 37,626,218 1.2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177,200 1.16 0 无 0 国有法人

榆树广播电视台 32,711,374 1.05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吉林广播电视台 983,337,364 人民币普通股 983,337,364

长春广播电视台 152,113,414 人民币普通股 152,113,414

吉林省吉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9,054,4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54,400

延吉广播电视台 70,653,136 人民币普通股 70,653,13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6,248,084 人民币普通股 66,248,084

敦化广播电视台 61,177,828 人民币普通股 61,177,828

吉林市广播电影电视总台 42,514,384 人民币普通股 42,514,384

桦甸广播电视台 37,626,218 人民币普通股 37,626,21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6,177,200 人民币普通股 36,177,200

榆树广播电视台 32,711,374 人民币普通股 32,711,3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吉林省吉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吉林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二者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在本公司知

悉范围内,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无《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期末 期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374,571,718.75 927,062,098.42 48.27% 本期收到中期票据资金所致

应收票据 500,000.00 6,023,056.00 -91.70% 应收票据到期收回资金所致

其他应收款 83,827,636.52 52,212,994.14 60.55% 保证金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 991,681,495.94 -1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 36,152,920.83 5,176,429.57 598.41% 新增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02,711,683.10 0 100%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

应付票据 889,405,936.04 659,310,557.97 34.90% 本期增加银行承兑所致

预收款项 402,860,291.51 820,145,187.14 -50.88% 预收的有线电视收视费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868,000,000.00 579,000,000.00 49.91% 信用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 2,812,734,356.56 1,769,711,392.03 58.94% 本期增加中期票据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64,793,751.90 -68,518,057.11 -140.5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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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五号———广播电视传输服务》、《关于做好上

市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如下：

一、有线电视用户数量：586.90万户。

二、宽带用户数量：102.13万户。

三、基本业务的ARPU值：30.38元/月。

基本业务的ARPU值为：基本业务收入、工程建设收入、配套收入，用户为缴费用户。

四、互动用户数：248.68万户。

五、互动点播量：4.4亿次（2019年1-9月累计点播次数）。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Gerald� G� Wong、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黎雄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侯文超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775,547,304.69 2,744,114,383.73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08,013,263.06 1,127,489,896.09 -1.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456,349.47 -139,399,070.97 218.6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156,606,387.02 2,275,774,371.58 -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27,382.53 56,368,461.45 -11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994,185.10 24,132,949.93 -174.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2 5.16 减少5.9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34 -11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34 -117.65

主要变动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加强运营管理，上年底发货本期收回货款导致经营活动现

金流量净额增加。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公司亏损主要受公司在4月以来并购、整合Oclaro日本子公

司部分资产的影响，包括：⑴公司在并购完成后需要重新开始采购部分物料，物料交期影响了部分产能；⑵公司出于降低长

期成本的考虑加快把原Oclaro日本子公司在泰国代工厂的部分生产设备搬迁到上海工厂，期间工厂产能受到影响；⑶主要

客户需要重新认证公司的产品和工厂，并重新签署采购协议，也延缓了产能爬坡的进度。 以上原因导致公司的日本子公司

截止到2019年9月30日累计亏损约4,000万元。 公司努力推进整合工作，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已经大部分完成，新收购业务

第三季度平均每月亏损较第二季度平均每月亏损有明显收窄。

3、基本每股收益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随本期净利润变动所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74,023.61 871,142.11

主要系处置固定资

产产生的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04,394.87 6,414,654.81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

助款项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8,156.97 2,603,064.8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70,685.67 -1,122,059.15

合计 2,935,889.78 8,766,802.5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9,68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Cambridge�Industries�Company�Limited 36,643,552 21.89 36,643,552 质押 4,212,000 境外法人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962,848 14.31 23,962,848 无 其他

上海康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1,033,334 6.59 11,033,334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Hong�Kong�CIG�Holding�Company,�Limited 8,579,580 5.12 8,579,580 无 境外法人

吴志强（参与融资融券） 3,330,000 1.9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宁波安丰和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650 1.55 0 无 其他

上海康桂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42,537 1.40 0 无 其他

南京邦盛聚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4,180 1.10 0 无 其他

杭州安丰宸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84,350 1.07 0 无 其他

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二期基金（有限合伙） 1,417,933 0.85 0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吴志强（参与融资融券） 3,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0,000

宁波安丰和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65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650

上海康桂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42,537 人民币普通股 2,342,537

南京邦盛聚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44,180 人民币普通股 1,844,180

杭州安丰宸元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84,350 人民币普通股 1,784,350

江苏人才创新创业投资二期基金（有限合伙） 1,417,933 人民币普通股 1,417,933

江苏高投邦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11,790 人民币普通股 1,411,79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56,268 人民币普通股 1,256,268

张映浩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宁波安丰领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4,962 人民币普通股 834,9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Cambridge�Industries�Company�Limited与Hong�Kong�CIG�Holding�Company, �Limited存在关联关系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Gerald�G�Wong同一控制下的企业；上海康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唯一股东赵海波与公司实际控制人Gerald�G�Wong签署了《一

致行动协议》，赵海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宁波安丰和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安丰宸元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宁波安丰领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一管理人控制下的企业；南京邦盛聚泓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江苏高投邦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一管理人控制下的企业。 此外，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⑴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同比变动分析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以下“本期”指“年初至报告期

末” )

应收票据 2,000,000.00 7,248,422.10 -72.41% 主要系收到客户的银行承兑汇票变动

其他应收款 29,442,216.20 48,821,858.65 -39.69% 主要系出口退税金额变动

其他流动资产 11,891,970.78 26,922,023.36 -55.83% 主要系留抵进项税额变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2,066,340.00 -100.00% 主要系首次新金融准则调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66,340.00 - 不适用 主要系首次新金融准则调整

在建工程 98,160,527.36 60,230,484.99 62.97% 主要系自主研发生产线投入增加

无形资产 422,106,403.01 269,291,278.64 56.75%

主要系开发项目研发支出转入无形资产及收

购产生的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31,216,079.87 71,994,248.11 -56.64% 主要系开发支出项目转入无形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5,309,633.75 16,072,416.39 -66.96% 主要系预付设备和软件款项减少

短期借款 414,000,000.00 300,000,000.00 38.00% 主要系本期对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7,530,515.10 2,427,012.18 210.28% 主要系本期对客户预收款业务增长

应付职工薪酬 59,091,132.81 27,607,303.74 114.04% 主要系设定提存计划

长期应付款 95,207,718.23 - 不适用 主要系融资租赁业务增加

递延收益 79,399,045.31 23,178,511.46 242.55% 主要系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44,838,661.12 21,522,415.80 108.33%

主要系无形资产评估增值形成的递延所得税

负债

实收资本（或股本） 167,414,029.00 128,780,022.00 30.00% 主要系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其他综合收益 536,278.35 -350,175.11 -253.15% 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

⑵合并利润表相关科目同比变动分析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以下“本期”指“年初至报告期末” )

管理费用 142,935,735.83 89,085,238.91 60.45%

主要系股权激励费用以及收购日本新公司人员等费用增

加

研发费用 191,251,438.61 90,050,479.39 112.38% 主要系公司增加研发投入等所致

财务费用 -9,172,226.36 -25,612,622.91 -64.19%

主要系借款增加， 利息费用增加以及本期汇率波动较去

年同期减小，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703,445.92 -16,752,090.58 -134.05% 主要系本期较去年同期坏账准备计提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871,142.11 28,271,229.60 -96.92% 主要系本期无形资产处置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251,455.02 1,045,971.71 210.85% 主要系收到营业外返还等所致

营业外支出 648,390.22 304,142.40 113.19% 主要系支付退租修复补偿金等所致

所得税费用 2,931,241.02 1,375,544.17 113.10% 主要系本期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⑶合并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同比变动分析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以下“本期”指“年初至报告期末”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5,456,349.47 -139,399,070.97 -218.69%

主要系公司加强运营管理， 上年底发货本期收回货

款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3,262,581.76 61,333,439.37 166.19%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和融资租赁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Gerald�G�Wong

日期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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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8日向全体董事书面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2019年10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Gerald� G� Wong先生召

集，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根据公司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转增和派息事项发生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由555.2300万份调整为721.7990万份。 其中，邱亮等12名激励

对象所持已获授但不满足行权条件的拟注销股票期权数量由原21.1900万份调整为27.5470万份。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数量由154.7000万股调整为201.1100万股。 其中，邱亮等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应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

股票由原3.2500万股调整为4.2250万股。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4.14元/份调整为18.431元/份，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由12.07元/股调整为9.285元/股。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9-078）。

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关联董事谢冲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褚君浩先生、姚铮先生和任远先生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依照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陈咏等10名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不满足行权条

件的股票期权11.2385万份进行注销。 公司累计待注销22名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不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38.7855万

份。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79）。

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关联董事谢冲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褚君浩先生、姚铮先生和任远先生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

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人数为298人，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340.3660万份；本次符合限制性股

票解锁条件的人数为116人，对应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为98.4426万股。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

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80）。

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关联董事谢冲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褚君浩先生、姚铮先生和任远先生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9-077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8日向全体监事书面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19年10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就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各项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

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3、在发表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同意披露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同意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调整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本次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事项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授权，本次调整事

项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本次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董事会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进行

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意就本议案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鉴于2018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陈咏等10名激励对象因不符合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依照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及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上述陈咏等10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不满

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11.2385万份进行注销。 董事会本次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同意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审核了公司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 同意符合条件的298名激励

对象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成就，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340.3660万份；同意116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对

应的解锁数量为98.4426万股。本次可行权/解锁的激励对象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确认并在2018年9月11

日披露的被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名单内，激励对象可行权与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

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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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

及价格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剑桥科技” ）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1、2018年8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和《关于核查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

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明确意见。 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下简称“指

定媒体” ）上进行了披露。

2、2018年8月25日至2018年9月3日，监事会在公司官方网站www.cigtech.com发布了《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 在公示期间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

人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18年9月4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议案》，公司于2018年9月5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第

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0）。

3、2018年9月10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18年9月11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2）、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公司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未存

在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公司《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临2018-043）。

4、2018年9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18年9月11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8-044）、《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5）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6）；确定2018年9月10日为授予日，向320名激励对象授予558.8700万份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4.14元/份；向121名激励对象授予156.00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2.07元/股。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6、2018年11月5日，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办理完毕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手续，股票期权的登记数量为555.23万份、限制性股票的登

记数量为154.70万股，授予激励对象共317人。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8,780,022元，股份总数为128,

780,022股。 公司于2018年11月7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50）。

7、2019年4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依照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邱亮等12名激

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不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21.1900万份进行注销，对已获授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3.2500万股进行回购并注销，回购价格为12.07元/股。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31）。公司尚未完成该等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注销/回购

注销工作。

二、调整事由及调整结果

2019年6月28日，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次利润分

配及转增股本以权益分派实施之股权登记日总股本128,780,02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3,180,403.96元，转增38,634,007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

167,414,029股。 本方案已于2019年8月22日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上

述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对公司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数量进行如下调整：

（一）股票期权数量与价格的调整

1、股票期权数量的调整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股票期权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Q为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数量。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前为：555.2300万份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调整后为：

555.2300万×（1+0.3）=721.7990万份

即经过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由555.2300万份调整为721.7990万份。 其中，邱亮等12名激励对象所持

已获授但不满足行权条件的拟注销股票期权数量由原21.1900万份调整为27.5470万份。

2、股票期权价格的调整

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⑵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行权价格。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前为：24.14元/份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后为：

（24.14-0.18）÷（1+0.3）=18.431元/份

即经过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24.14元/份调整为18.431元/份。

（二）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回购价格的调整

1、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调整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比率 （即每股股票经转增后增加的股票数

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调整前为：154.7000万股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调整后为：

154.7000万×（1+0.3）=201.1100万股

即经过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由154.7000万股调整为201.1100万股。 其中，邱亮等3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应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由原3.2500万股调整为4.2250万股。

2、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

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⑵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由公司代收， 并作为应付股利在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向激励对象

支付的，则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不因派息作调整，但因资本公积金转增作调整。

鉴于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2018年度现金股利暂由公司代收， 且作为应付股利计划在限制性股票解

除限售时向激励对象支付，故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不作调整。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前为：12.07元/股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出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后为：

12.07÷（1＋0.3）=9.285元/股

即经过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2.07元/股调整为9.285元/股。

3、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于2018年9月10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授权，办理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调整事宜，无需再次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且不影响公

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四、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规定，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的上述调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调整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调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事项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相关授权，本次调整事项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本次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公司董事会对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进行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注销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调整注销的合法授权，本次调整注

销的原因、数量和价格的确定及资金来源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履行的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注销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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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

股票期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申请注销的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2018年9月10日，登记日为2018年11月5日。 本次申请注销的股票期权涉及人

数合计为10人，包括5名离职的激励对象和5名个人考核未达标的激励对象，注销数量合计为11.2385万份。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4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或“本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的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满足

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18年8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关于核查公司2018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明确意见。

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下简称“指定媒体” ）上进行了披露。

2、2018年8月25日至2018年9月3日，监事会在公司官方网站www.cigtech.com发布了《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 在公示期间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何

人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18年9月4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议案》，公司于2018年9月5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第

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0）。

3、2018年9月10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18年9月11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2）、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根据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公司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未存

在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公司于2018年9月11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公司《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临2018-043）。

4、2018年9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2018年9月11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8-044）、《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5）和《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6）；确定2018年9月10日为授予日，向320名激励对象授予558.8700万份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4.14元/份；向121名激励对象授予156.00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2.07元/股。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5、2018年11月5日，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办理完毕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手续，股票期权的登记数量为555.2300万份、限制性股票的

登记数量为154.7000万股，授予激励对象共317人。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8,780,022元，股份总数为

128,780,022股。 公司于2018年11月7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结果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8-050）。

6、2019年4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依照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邱亮等12名激

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不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21.1900万份进行注销，对已获授但不具备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3.2500万股进行回购并注销，回购价格为12.07元/股。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31）。公司尚未完成该等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注销/回购

注销工作。

7、2019年10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

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相关规定，邱亮等12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不满足行权条件的拟

注销股票期权数量由原21.1900万份调整为27.5470万份。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1、根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八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本激励计划的处理” 的规定，激励对象合同到期且不再

续约或主动辞职的，其已行权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进行注销；已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自2019年4月19日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又有激励对象陈咏等5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故其对应的已获授未

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共计8.9570万份应予以注销。

2、根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五章本激励计划具体内容” 的规定，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相关评价制

度实施。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八个等级，分别对应个人评价系数（M）如下表所示：

评价结果 A1或B1+ B1 B1- C1或D1

个人评价系数（M） 100% 75% 50% 0%

评价结果 A2或B2+ B2 B2- C2或D2

个人评价系数（M） 50% 37.5% 25%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个人各期实际可行权数量=各期可行权额度×公司考核系数（K）×个人评

价系数（M）

激励对象未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经考核，5名激励对象的个人评价结果及对应的拟注销股票期权数量如下：

单位：份

姓名 获授股票期权总数量 考核评价结果 本次可行权数量 本次拟注销期权份数

激励对象1 25,350 B 9,506 3,169

激励对象2 16,900 C 0 8,450

激励对象3 16,900 B 6,338 2,113

激励对象4 16,900 D 0 8,450

激励对象5 5,070 B 1,901 634

合计 81,120 - 17,745 22,815

三、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数量及授权

1、待注销数量

截至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公司累计待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为38.7855万份。

2、股东大会授权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已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积极性和稳定

性。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履责，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事项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因部分激励对象不满足行权条件而注销相应股票期权的相关事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全体股

东和激励对象的一致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

继续认真履行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且已

取得股东大会授权、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同意《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鉴于2018年首次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陈咏等10名激励对象因不符合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监事会同意公司董事会依照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及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上述陈咏等10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不满

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11.2385万份进行注销。 董事会本次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相关事

项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注销的合法授权，本次注销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本次注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未达到行权条件予以注销相关事项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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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

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

成就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成就数量：340.3660万份

●本次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政策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统一

为激励对象申请办理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数量：98.4426万股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

10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

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称“《激励计划》” 、“激励计划” 、“本次激励计

划”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与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18年8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了相关议案的表决，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年8月23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关于核查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并就本次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发表了明确意见。

3、2018年8月25日至2018年9月3日，监事会在公司官方网站（www.cigtech.com）发布了《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予以公示。 在公示期间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任

何人对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18年9月4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议案》。

4、2018年9月10日，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其摘要》、《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根据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公司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未存在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5、2018年9月1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18年9月10日为授予日，向320名激励对象授予558.870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24.14元/份；向121名激励对象授予156.00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2.07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

次授予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6、2018年11月5日，公司办理完毕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手续，股票期权的登记数量为555.2300万份、限制性股

票的登记数量为154.7000万股，授予激励对象共317人。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8,780,022元，股份总数

为128,780,022股。

7、2019年4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部分激励对象邱亮等12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

意对其已获授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共计21.1900万份予以注销，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3.2500万股

予以回购注销。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出具

了相关法律意见书。

8、2019年10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

股票回购价格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

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相关规定，转增和派息事项发生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由555.2300

万份调整为721.7990万份。 其中，邱亮等12名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不满足行权条件的拟注销股票期权数量由原21.1900

万份调整为27.5470万份。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数量由154.7000万股调整为201.1100万股。 其中，邱亮等3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应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由原3.2500万股调整为4.2250万股。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由24.14元/份调整为18.431元/份，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2.07元/股调整为9.285元/股。

9、2019年10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注销部分已

授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依照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邱亮等22名激

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不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38.7855万份进行注销，对已获授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4.2250万股进行回购并注销，回购价格为9.285元/股。

（二）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1、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首次授予日期 2018年9月10日

首次行权价格 24.14元/份

首次授予数量 721.7990万份

首次授予人数 317名

注：（1）公司计划注销22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合计38.7855万份，注销完成后公司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总

数将变更为683.0135万份。

（2）因公司在等待期内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24.14元/份调整为18.431元/

份。

2、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授予日期 2018年9月10日

授予价格 12.07元/股

授予数量 201.1100万股

授予人数 119名

注：（1）公司计划回购注销3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2250万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总数将变更为196.8851万股。

（2）因公司在限售期内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12.07元/股调整为9.285元/

股。

二、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和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说明

（一）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情况如下：

序号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满足的条件 符合行权条件的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此类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此类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二）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如下：

序号 限制性股票解锁满足的条件 符合解锁条件的情况说明

1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此类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此类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三、本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和限制性股票解锁的具体情况

（一）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

1、授予日：2018年9月10日。

2、行权数量：本次符合条件的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340.3660万份。

3、行权人数：本次符合条件的行权人数为298人。

4、行权价格：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8.431元/份。

5、行权方式：批量行权。

6、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7、行权安排：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应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统一办理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及相关的股

份登记手续。

8、激励对象名单及行权情况

单位：万份

姓名 职位 已获授予股票期权数量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占已获授予股

票期权数量比例

谢冲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4.2250 2.1125 50.00%

黎雄应 财务总监 3.8870 1.9435 50.00%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296人） 674.9015 336.3100 49.83%

合计 683.0135 340.3660 49.83%

注：上述股票期权总数已剔除待注销的22名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不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38.7855万份。

（二）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

1、授予日：2018年9月10日。

2、解锁数量：本次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数量为98.4426万股。

3、解锁人数：本次符合条件的解锁人数为116人。

4、激励对象名单及解锁情况：

单位：万股

姓名 职位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解锁数量占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比

例

谢冲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4.2250 2.1125 50.00%

黎雄应 财务总监 2.5350 1.2675 50.00%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114人） 190.1251 95.0626 50.00%

合计 196.8851 98.4426 50.00%

注：上述限制性股票总数已剔除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应予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4.2250万股。

四、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相关事项并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相关议案回

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五、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关于公司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并发表审

核意见如下：

公司监事会审核了2018年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 同意符合条件的298名激

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成就，对应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为340.3660万份；同意116名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成就，

对应的解锁数量为98.4426万股。本次可行权/解锁的激励对象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确认并于2018年9月

11日披露的被授予权益的激励对象名单内，激励对象可行权与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

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行权日及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将根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权窗口期的前提下， 统一办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

手续，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行权日。公司参与激励计划的董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过去6个月内无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七、激励计划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

在授权日采用布莱克—斯科尔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 Model）确定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公允价值。 公司将在等

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统计的可行权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

权数量，并按照股票期权授权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不确认其后续公允价值

变动。 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八、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一期行权期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期已届满，行权与解锁条件已成就，行权与解锁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行权与解锁的激励对象、行权的股票份数与解锁的股票数量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四）上海嘉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

票期权第一期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